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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全省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
采集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体会议关于推动农民务工就

业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人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民工综合信息系

统应用工作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准确掌握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

基础信息，开展精准有效的公共就业服务，经研究决定，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采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采集，掌握农村劳动力总体就

业形势，分析研判农民务工流向，了解农村劳动力就业状态、就

业意愿和培训意愿等信息，实现农民务工实名制信息管理和动态

监测，定期进行数据更新，为推动农民务工就业稳规模、强技能、

提质量提供数据支撑，为全方位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落实就业扶

持政策提供数据参考，为多渠道支持农村劳动力在乡创业就业、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提供数据台账。

二、采集对象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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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对象为全省范围内具有山西省农村居民户籍，16 周岁以

上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劳动力，不包括农村居民户籍的现役军

人、在校就读学生、法定劳动年龄内已丧失劳动能力、劳动年龄

内但无劳动能力的农村居民。采集对象按照户籍地登记原则进

行。

三、采集内容

信息采集主要内容包括农村劳动力的身份情况、培训意愿、

求职意愿、就业情况等指标。劳动年龄段人员身份信息包括:姓

名、身份证号、性别、民族、手机号码、户籍地址、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劳动力情况等；培训意愿信息包括：有无培训意愿、

培训意向日期、培训地点、技能培训工种等；求职意愿信息包括:

有无求职意愿、求职行业、期望薪资、期望工作地点等；就业信

息包括：就业状态、月平均收入、稳定就业情况、创业情况、转

移就业情况等。

四、采集方式

依托乡镇（街道）就业服务站，组织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对

农村劳动力等进行摸底核实，完成《山西省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

采集表》电子表格模板填写（表格模板及参考项可登录平台内下

载），由县级人社部门工作人员负责导入山西数字人社一体化平

台。严禁提交重复信息或不符合采集格式的信息。

五、采集任务及时间安排

按照各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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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数总和 1273万人，及山西省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中全省 16—59岁（含不满 60周岁）的人口占比 63.62%

为设定依据，全省 2022 年度的农村劳动力采集任务预期目标为

809.8万人。各市的预期目标任务分别为：太原市 37 万人、大同

市 52.5万人、朔州市 37.7万人、忻州市 76.7万人、吕梁市 98.2

万人、晋中市 84.3万人、阳泉市 23.4万人、长治市 85.4万人、

晋城市 50.7万人、临汾市 114.1万人、运城市 149.8万人。

（一）部署安排。7 月底前，各市人社部门对本辖区农村劳

动力信息采集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要根据预期目标制定计划、拟

定方案、分解任务，做到层级清楚、任务明确。对有就业和培训

需求的农村劳动力，制定并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工作。

（二）信息采集。12月底前，各市要依托就业服务工作站对

辖区内全部农村劳动力进行入户信息采集。在以 2020 年农村劳

动力建档立卡工作采集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人员基础信息的基础

上，补充适龄劳动力信息，按照新版信息采集表完善各项基础信

息。县（市、区）人社部门负责将采集信息的导入山西数字人社

一体化平台，省厅将根据信息导入情况适时开展进度通报。

（三）动态更新。2023年起，各市要依托就业服务工作站，

对辖区内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培训意愿、就业状态、劳动力转移

等采集项信息，以及年满 16 周岁的新增农村劳动力进行动态摸

排更新，并及时导入山西数字人社一体化平台。与农村劳动力相

关的月度统计数据省厅将从平台直接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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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采集是一项重要

的基础性工作，对精准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情况、科学分析我省

农村地区就业创业状况、开展精准就业创业帮扶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各市要高度重视、重点落实，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采集任

务，助力我省农民务工稳规模、强技能、提质量的落实。

（二）强化业务联动。各市要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农

民工信息采集等统计工作，统筹完成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采集工

作，做到一次采集、多方应用，确保人社系统对外提供农村劳动

力数据信息的一致性。充分发挥信息采集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工作

的推动作用，对有就业、培训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开展有针对性的

就业帮扶，促进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三）落实工作责任。信息采集工作涉及面广、任务重、难

度大，各市要周密安排部署，制定采集方案、分解采集任务，在

做好本年度采集工作的同时，建立信息采集应用长效机制。要指

定专人负责，弄清弄懂采集要求，做好业务跟踪指导，推动信息

采集工作落实落细。

七、业务培训

为确保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采集工作落实落细，各市需明确

一名正式在编人员承办信息采集相关工作，并于 7 月 15 日前将

联系人姓名、单位、联系方式报省就业服务局。我们将于 7 月 20

日上午组织各市工作人员以腾讯会议方式进行视频培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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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909896772 会议密码：11989。

相关处室、单位联系人：

省厅农民工工作处：张沛 联系电话：0351-7676011

省就业服务局：江英弟 联系电话：0351-5278309

省工伤保险中心：白春春 联系电话：0351-3045611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 7 月 11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